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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撥款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購置藝術作品  

 
 
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下稱 "康文署 ")現時管

理 14間博物館、香港電影資料館、兩所文物中心，以及藝術推廣辦

事處 (以下統稱 "康文署轄下博物館 ")。為籌辦公眾節目供市民大眾欣

賞，康文署不時會以購買及／或接受捐贈的方式蒐集文物和藝術

品，以增加其館藏。在購置藝術品方面，康文署轄下博物館並無定

下本地與海外藝術品的比例，但康文署的一貫政策是以購置本地藝

術家的作品為主，藉以反映香港藝術的發展和文化特質，以及本地

藝術家的成就。康文署在 2008-2009至 2012-2013年度購置藝術品的

開支及康文署購置的本地和非本地藝術品的數目和類別載於附錄。  
 
2. 財政司司長在 2013-2014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建議額外撥款

5,000萬元予康文署購藏本地視覺藝術家的藝術作品，並委約他們創

作藝術品，在公共藝術項目中展出 (下稱 "擬議措施 ")。為保留彈性，

撥款的使用不設特定期限。依政府當局之見，擬議措施將有助提高

本地視覺藝術家的知名度，並且為年青和新進的視覺藝術家提供展

示藝術才能和建立觀眾群的機會，有助支持本地藝術的發展。政府

當局在答覆財務委員會委員於審核 2013-2014年度開支預算期間就

擬議措施提出的書面問題時表示，康文署會按照既定的程序和評審

準則購藏藝術品，而在訂定該等程序和評審準則時，康文署已考慮

廉政公署的意見。康文署會就擬購藝術品 (包括擬提出的價格 )諮詢

博物館專家顧問的獨立意見。康文署購藏的藝術品會納入博物館館

藏，並會揀選在康文署轄下博物館的常設及專題展覽，以及其他場

地 (包括位於油街並會於 2013年年中啓用的視覺藝術展覽及活動中

心 )輪流展出。該筆額外撥款亦會用於委約本地藝術家創作藝術品，



在政府大樓、公園和休憩用地，以及在內地和海外舉辦的展覽展出，

藉以推廣香港藝術家的作品。  
 
3. 民政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未曾就擬議措施進行討

論。儘管如此，在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於

2013年 4月 23日舉行的會議上，委員關注到在購置本地藝術家的藝術

作品方面，擬議措施或會引起康文署轄下博物館與西九文化區M+
博物館兩者之間的競爭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為免出現爭奪藝術

品的情況，康文署會就典藏範疇加強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(下稱 "西
九管理局 ")的溝通。康文署轄下博物館的典藏策略以香港為本位，

而M+則致力建立二十及二十一世紀國際級視藝藏品，範圍包括香

港、中國以至亞洲其他地區及世界各地的視藝、設計、建築及影像

作品。鑒於康文署轄下博物館與M+的定位有所不同，政府當局認為

康文署轄下博物館與M+在藏品上互相補足。康文署與西九管理局將

會探討是否可以彼此互借合適的展品，藉此善用資源。  
 
4. 政府當局會在 2013年 5月 28日舉行的會議上，向事務委員會

簡介其擬議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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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 
 

2008-2009至 2012-2013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購置藝術品的開支  

 
 

年度  開支  
(百萬

元 ) 

購置的本

地藝術品

數目  

類別  購置的非本

地藝術品數

目  

類別  

2008-2009 5.20 181 攝影、繪畫、

素描、拼貼、

雕塑、陶瓷、

裝置、設計產

品  

13 繪畫、設計

產品  

2009-2010 6.39 142 攝影、繪畫、

版畫、書法、

雕塑、陶瓷、

裝置、混合媒

介、設計產品

20 繪畫、裝飾

品、設計產

品  

2010-2011 10.77 146 攝影、繪畫、

版畫、書法、

雕塑、陶瓷、

裝置、混合媒

介、設計產品

13 繪畫、動畫

、陶瓷、金

屬品、設計

產品  

2011-2012 1.82 253 攝影、繪畫、

版畫、雕塑  
2 繪畫、素描

2012-2013 3.39 1628* 攝影、繪畫、

版畫、書法、

雕塑  

2 繪畫、素描

 
* 包括一名攝影師的 1 600張相片的底片，這些底片經由該名藝術家的家人

以大幅折讓的價格購得。  
 
 

資料來源：政府當局就張國柱議員在審核 2013-2014年度開支預算期間所提問
題提供的書面答覆。  

 


